
利眾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Leading Health Global Co., Ltd 

108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70號5樓 

TEL: 02-2311-6189  FAX:02-2311-6260 

 

傳銷商入會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別：□ 個人  □ 法人  □ 外國人    傳銷商編號：                                   

 

申請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傳銷商姓名/公司名稱： (請填寫身分證明文件上姓名；若為公司行號，請填寫公司行號全名。) 

出生/成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若為公司行號，請填寫公司負責人；個人戶免填) 

姓 名：   

出生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  號： 

聯絡人資料 ( 電話為必填欄位，請優先 填寫行動電話。)

行動電話：                                                               住家電話：                                                                公司電話：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巿縣 
鄉巿

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提醒：產品將寄送至上述聯絡地址，行動電話及電子信箱，請確認該資料正確性，以免損及自身權益。 

   推薦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編號：  

安置人姓名： 安置人編號：                                                               安置位置：□ 左 □ 右 
 

傳銷商級別                                                                         ※入會費 每單新台幣1,000元整。 

   PV值：                                                                                              

傳銷商級別：□  銀級  □  鉑金級  □ 鑽石級                                 ※每月領取組織獎金資格須完成每月25PV重消。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獎金存摺封面影本資料  

  

※申請人於簽名前已詳閱背面「會員經營規範契約」，簽名後即代表申請人已閱讀並同意遵循。  

※本人已充分瞭解並接受利眾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及傳銷商及會員經營規範契約完整內容，同意履行會員經營 

   規範契約及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利眾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就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進行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保證提供之個人身 

分證件等相關資料與正本相符絕無造假，若經查證造假屬實願承擔相關法律責任，並賠償利眾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之損失。

申請人本人： 
(限本人以正楷親簽) 

 
 
簽署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公司行號請加蓋大小章) 

          

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浮貼處 

獎金存摺封面影本浮貼處 

一、上開帳戶應為申請人本人帳戶，若未提供帳戶影本或繳交帳戶有誤，導致無法領取獎金，應自行負責。

二、個人名義加入者：清晰正反面身分證影本一份。 

三、公司名義加入者：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公司及商業證明文件並加蓋公司印章及負責人印章。 

四、非中華民國國民之申請人，須檢附「護照影本」及「居留證影本」。 

 

    

 

          

 

    

 

    

 

Line 好友募集中 利眾官網 



利眾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Leading Health Global Co., Ltd 

108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70號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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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經營規範契約 

 
本申請書係利眾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本公司)與申請人(以下簡稱為會員)權利與義務之規範，任何人申請成為利眾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會員之個人或法人，均

須仔細研讀下列條款，並確實在前頁申請人簽名欄內簽署，以示同意遵守下列條款： 

一、 契約履行及修訂 

1. 會員明白，本申請書僅屬「契約」之申請一部份，「契約」即應包括營運規章、會員入會申請書(含會員經營規範契約/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以及事業獎勵

計畫。會員已詳閱契約內容，且充分了解與認同申請人將按照本公司的營運規章及會員經營規範條款內容，從事商業行為，始為簽署。本公司亦保留核

准之權利。因應市場變化、法令修正或其他需要，本公司有權修改有關傳銷商和會員之權利、義務等規範，將公布於官方網站、會員系統或營業場所中，會員不得

異議。 

2. 「契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令，有關「契約」的效力及義務履行如發生爭議者，應按照中華民國的法令加以解釋。 

二、 申請入會資格及注意事項 

1. 對於提出入會申請者，本公司保留拒絕之權利。 

2. 申請資格 

(1) 年滿二十歲者，檢附清晰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帳戶影本。 

(2) 外籍人士，限年滿二十歲，檢附有效期限內之護照影本或居留證影本、帳戶影本。 

(3) 法人: 公司登記表影本並加蓋公司大小章，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會員須保證所提供的入會資料均正確無誤，如有虛偽造假，將由會員負完全責任，且本公司得撤銷「契約」及會員資格。 

4. 本入會申請書中的申請人為此經營權中的法定權利行使人，須承擔所有的相關租稅及法律責任。經營權所產生之所有獎金本公司皆會發放至申請人本人

之銀行帳戶中。 

5. 會員並非本公司之僱員、代理商、或合法代表人，會員為獨立簽約人故應負擔所僱用人員之費用、社會保障及其他依法應繳納之稅項。會員無權要求本

公司履行任何的雇傭關係或合夥之相關義務。 

6. 會員連續或超過 6 個月在經營權中沒有從事任何商業活動，或無訂購商品紀錄之會員，本公司可終止該會員經營權而無須發出通知。 

三、 傳銷商及會員違約事由 

1.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十五條規定，以欺罔或引人錯誤之方式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及介紹他人參加傳銷組織；假借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名義向他人募集資金；以違背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方式從事傳銷活動；以不當之直接訪問買賣影響消費者權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刑法或其他法規之傳銷活動之行為，視為傳銷商違約事

由，本公司可依據契約規定，行使會員資格異動。 

2. 本公司禁止會員或其帶來之新人員利用公司舉辦的講座課程、公司的營業場所，促銷其他公司的商品或宣傳其他非本公司的營業計劃、商品。 

3. 會員資格轉讓：會員未經向本公司申請核准不得私下出售、指派或以其他方式轉讓自己的會員資格、行銷地位或其他會員權利。 

4. 會員違反公司契約條款，包括政策和程序或補償計畫及其修訂案，或適用的法律和公平交易標準中的條款，本公司保留隨時暫停或終止該成員資格之權利。 

四、 傳銷商解除(終止)契約之退換貨: 

1. 解除契約與退貨 

(1) 會員得自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解除或終止契約。 

(2) 本公司應於契約解除或終止生效後 30 日內，接受會員退貨之申請、受領會員送回之商品，並返還會員購買退貨商品所付價金及其他給付本

公司之款項。 

(3)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返還會員之款項，得扣除商品返還時因可歸責於會員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及因該進貨對該會員給付之獎金或

報酬。 

(4) 由本公司取回退貨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 

2. 終止契約與退貨 

(1) 會員於前條第 1 項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退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並要求退貨。但其所持有商品自可提領之日起算

已逾 6 個月者，不得要求退貨。 

(2) 本公司應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0 日內，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請，並以會員原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會員所持有之商品。 

(3)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買回會員所持有之商品時，得扣除因該項交易對該會員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其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者，亦得扣除減損

之金額。 

(4) 由本公司取回退貨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 

3. 會員依前二款行使解除權或終止權時，本公司不得向該會員請求因該契約解除或終止所受之損害賠償或違約金。會員品係由第三人提供者，會員依前二

款規定行使解除權或終止權時，本公司應依前二款規定辦理退貨及買回，退貨之餘款於三十日內退還給會員。 

4. 會員自解除或終止契約生效日起即喪失會員資格，亦不再享有會員應有之權益。 

5. 會員違反公司營運規章、計劃或以發展組織為由，大量囤積有形商品，藉此謀取不當獎金有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不當行為，或其他可歸責於會員之事

由，藉以影響公司其他會員之運作及其權益，遭公司解除或終止會員契約之同時，所持有之「可售商品」，公司得不受理其退、換貨手續。 

6. 退貨款項得扣除已給付之獎金或報酬，若下線退貨，其相關上線因該項交易領取該退貨部份之獎金或報酬，本公司有權於獎金中扣除，若無獎金可扣除，

本公司將發函通知於當月月底結清，如未能結清或上線先辦理退出，本公司將依法追回已發之獎金及報酬。 

7. 各種退貨，皆須由會員親自或郵寄至本公司辦理手續，退貨如由本公司取回者得由退貨價金中扣除運費。 

8. 終止契約之退貨，如退還商品之價值減損時，得扣除其減損之價款，其扣除標準如下：若產品已使用不可販售，價值減損 100%。 

 

自可提領之日起算 價值減損% 

1-45 天內 0% 91-120天內 40% 

46-60天內 10% 121-150天內 45% 

61-90天內 20% 151-180天內 50% 

 

五、 本公司發行事業手冊中規範傳銷商和會員權利義務之相關條款，均屬本契約之一部份。 

六、 任何經營活動，願遵守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以及公司所訂的各項業務規章，並充分配合公司行政作業及履行有關稅務之義務。 

七、 如有糾紛時雙方合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